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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莒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 ,总面积 1 952. 4 km2 ,

辖 1 260个行政村 ,总人口 110 万。因其地处沂沭

断裂带 ,矿产资源较为丰富 ,现已发现和探明的矿产

有 36种 ,大部分矿种储量较小 ,只有石灰石、页岩粘

土、花岗岩、白云岩、钛铁矿、河砂等矿种有一定储量

规模并被开发利用。2006年以来 ,莒县开展了整顿

和规范矿产开发秩序工作 ,圆满完成了整顿和规范

第一阶段工作任务 ,全县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全面好

转 ,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　工作成绩

(1)抓领导 ,形成合力。成立了整顿和规范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工作领导小组 ,在县国土资源局下设

办公室 ,抽调专业人员负责具体工作 ,不定期对整顿

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分片召开调度会 ,通报工作进展

情况 ,研究整顿措施 ,协调处理有关问题。各乡镇也

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明确党政“一把手”为此项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 ,由此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靠上抓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

(2)抓宣传 ,营造氛围。①层层召开动员会。

2005年 11月 8 日 ,山东省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

发秩序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 ,县政府接着召开

了由各乡 (镇)乡镇长、分管负责人和各乡镇国土资

源所所长以及部分重点矿山企业负责人参加的会

议 ,对此项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各乡镇、各相关部

门也层层召开会议 ,进行深入宣传动员。②张贴粉

刷宣传标语。在乡镇驻地和主要路口张贴粉刷标语

100余幅 ,加大宣传力度。③编写信息简报专刊。

莒县先后建立完善了整规工作联络员制度和信息交

流制度 ,编写下发整顿和规范矿产开发秩序工作简

报 7期 ,做到互通信息 ,指导工作。

(3)抓落实 ,措施得力。①县政府下发了《莒县

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了工作目标、内容和要求 ,将整顿和规范工作分解、

细化 ,分步实施 ,稳妥推进。②各乡镇、各部门结合

各地实际情况 ,分别制定了本地整顿和规范工作实

施方案 ,保证了全县整顿和规范工作的顺利进行。

③突出工作重点。莒县把石灰岩、花岗岩、河砂、页

岩粘土、白云岩、铁矿作为重点整顿的矿种 ,对重点

矿区和重点地区实行重点突破 ,集中时间 ,集中人员

进行集中清理整顿 ,共查处无证开采案件 8起 ,越界

开采案件 6起 ,取缔关闭严重破坏浪费资源和不具

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点 11处 ,查封采矿工具及

车辆 50余台 (件) ,没收矿产品 800 余吨 ,收缴罚没

款 8. 9万元。目前 ,莒县“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的

所有普通建筑用砂和山石矿点已全部被取缔和关

闭 ,有效地保护了全县的地质生态环境。

(4)抓配合 ,综合治矿。①联动到位。在矿产开

发秩序整顿工作中 ,莒县实行了政府统一领导 ,国土

资源部门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齐抓共管 ,联合执法的

管理机制 ,矿产开发管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得到规

范和完善。县国土资源局同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

和各乡镇公安派出所联动 ,设立了矿产资源管理举

报热线 ,建立完善了《违法案件举报受理制度》,实施

有奖举报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矿产资源。②机构

到位。成立了莒县矿产资源管理执法监察大队 ,不

断强化对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动态巡查 ,坚决将各

类矿产违法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③配合到位。各

乡镇、各部门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工作的目标和总

体要求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检查、彻底整改 ,

做到了人员到位、任务明确、责任落实。

(5)抓清理 ,促进整改。全县各乡镇、各相关部

·85·

第 23卷第 10期　　　　　　　　　　　　　　　山东国土资源　　　　　　　　　　　　　　2007年 10月

①收稿日期 :2007204202 ;修订日期 :2007208229 ;编辑 :曹丽丽

作者简介 :刘功初 (19662) ,男 ,山东莒县人 ,助理工程师 ,主要从事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门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 ,采取明查、暗访、群众

举报等有效措施 ,按照上级“三查”要求 ,对辖区内各

类矿产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清理出的各类

非法采矿行为均登记造册 ,分类排队 ,进行集中整

治。对违法情节严重 ,造成资源严重破坏的 ,由相关

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对触犯刑法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全县共清理各类采 (选)矿点 99处 ,其中县

级发证矿点 88处 ,市级发证矿山企业 1 处 ,省级发

证矿山企业 2处 ,无证矿点 6处 ,备案登记选矿厂 1

处 ,非法选矿厂 1 处。同时 ,查处越界开采案件 5

起 ;对 6处无证开采的矿点已依法进行了处罚并予

以取缔 ;对 9处违规及不符合开采条件的持证采矿

点和 1处非法铁矿选矿厂限期整改 ;勘查项目的检

查工作已全部完成 ,共清理勘查许可证 28 个 ,查出

以采代探勘查点 1处 ,并限期整改 ,国土资源系统公

务人员参与办矿的清理工作已完成 ,尚未发现本系

统人员有违法违纪参与办矿的情况。

(6)抓考核 ,确保实效。明确各乡镇人民政府要

做好辖区内矿点的日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对

完不成整顿和规范工作任务的乡镇 ,在年终国土资

源工作目标考核中扣 5 分 ;凡因非法矿点该关闭而

未关闭或已关闭矿山死灰复燃的 ,每发现 1 处扣 2

分。非法矿点发生重大事故的 ,除了给予相关人员

纪律处分外 ,年终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7)抓制度 ,夯实基础。①建立情况报告制度。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每月月底前将本月工作进展情

况及时上报 ,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向全县通报各

地整顿工作进展情况 ,同时向县委、县政府书面报

告。②完善管理制度。县国土资源局制定了《矿产

资源监察动态巡查制度》、《矿产资源违法案件举报

受理制度》、《采矿权招拍挂出让工作规程》、《采矿权

审批工作程序》等矿产资源日常监管制度 ,使矿政管

理科学化、制度化。③落实日常监管。加强矿山年

检、年报、储量检测、动态巡查等日常监管工作 ,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为防止各关闭矿点死灰复燃 ,各乡

镇人民政府明确了监管领导和监管责任人 ,负责长

期监管 ;公安部门停止批准购买、使用民爆器材 ;电

力部门停止供电 ,确保了各关闭矿点的关死、关严。

④强化矿业权管理。认真实施《莒县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实行“禁采区内关闭 ,限采区内收缩 ,可采区

内集聚”的矿权管理方式 ,注重加强对新上矿山企业

采矿资格和资质条件的审查。在采矿权的授予上 ,

明确规定了“八不批”制度 ,严把采矿权准入关。⑤

狠抓矿产资源补偿费征管工作。先后建立完善了征

收责任制和代扣代缴管理制度 ,坚持依靠教育促收 ,

依靠政策增收 ,依靠法律保收 ,不断扩大征收面 ,提

高征收率。目前的征收面达到 100 % ,征收率达到

95 % ,2005 年收缴矿补费 130 多万元 ,超额完成了

上级下达的任务 ,有力地维护了矿产资源的国家所

有权益。

(8)抓整治 ,保护环境。①开展小矿整合工作。

莒县严格依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在小矿整合方

面作了积极探索。长岭镇页岩粘土资源丰富 ,长岭

镇党委、政府以镇国土资源所为依托 ,组建了矿产开

发服务总公司 ,由镇国土资源所配合县局的执法人

员和技术人员 ,对全镇各砖瓦厂所需页岩粘土实行

“四统一”(统一规划、统一开采、统一运输、统一结

算)集约规模化管理 ,将 11 个小采矿点整合为 4 处

大采矿点 ,并由主管部门指导制定了年度开采计划

和至 2010年的远景规划。目前 ,全镇矿业秩序井然

有序 ,税费全面足额收缴 ,矿业蓬勃发展 ,成为鲁南

最大的建材生产基地。②加大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力

度。针对浮来山地质遗迹保护区西侧地质环境因采

石破坏较严重这一问题 ,在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协调

下 ,日照、临沂 2市 3 县 (莒县和沂南县、沂水县)政

府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建立了交界地区矿产开发秩

序整顿联席会议制度 ,实行定期联络 ,信息共享 ,统

一行动 ,联防联治。目前 ,该地区私采滥挖现象已被

基本遏制。③开展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从

2006年 1月起 ,莒县对新办和在采矿山严格实施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明确规定采矿权

人在开采矿产资源的同时 ,必须承担矿山环境治理

的责任。截至目前 ,已收取保证金 30 多万元 ,初步

建立了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投入机制。近年来 ,在浮

来山保护区莒县一侧内的裸露区栽植侧柏、牡丹、芍

药、樱花、马尾松、槐树等各类花卉苗木 50 000 多

株 ,使保护区地质环境状况大为改观。

(9)抓调控 ,有偿出让。从 2006年开始 ,莒县经

营性采矿权全部实行招拍挂出让。县国土资源部门

加强规划调控 ,适度控制采矿权投放数量 ,遵循采矿

权市场建设的总体思想 ,制定了全县采矿权有偿出

让实施方案 ,全面开展了采矿权招标、拍卖和挂牌出

让工作。截至目前 ,莒县已累计完成采矿权招拍挂

出让 161宗 ,收缴采矿权价款 2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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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抓建设 ,提高素质。成立了莒县国土资源

执法监察大队 ,设立了公开举报电话 ,分工包片 ,落

实责任 ,对全县国土资源进行全方位昼夜监控。同

时 ,县公安局抽调 6名干警 ,设立了驻国土局公安办

事处 ,依法打击各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②加强执

法队伍建设。县国土资源局编写印发了《国土资源

知识应知应会 200问》,组织全体执法人员系统学习

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以及

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全系统先后有 5人获得了听证

主持人资格 ;有 2人获得了行政复议资格 ;有 117人

分别通过了省业务主管部门和市政府法制局组织的

专业法律及公共法律知识考试 ,取得了《山东省行政

执法证》和《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证》的领取资格 ,全系

统行政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目前 ,全县矿产行政处

罚案件维持率和应诉案件胜诉率均达到了 100 %。

2　存在的问题

尽管莒县在前段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

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和不足 :①少数干部群众法制观念和资源国有意识

比较淡薄 ,加之受利益驱动 ,乱采滥挖、无证采矿等

不法行为仍有发生。②矿产资源利用方式较为粗

放。矿点布局不够合理 ,全部为小型以下矿山 ,开发

利用程度不高 ,资源浪费现象比较突出 ;一些矿点存

在生产粗放、工艺落后、安全隐患较大等问题。③在

小矿整合中实施“最小开采规模”困难较大。莒县的

矿点大多是普通建筑砂石矿和零星小矿 ,如果严格

实施最小开采规模 ,有的乡 (镇)连一个矿也批不了。

④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由于过去对矿山地

质环境管理重视不够 ,导致少数地方地质生态环境

破坏等历史遗留问题日益突出 ,治理难度较大。

3　下步工作打算

(1)进一步加大矿法宣传力度。要继续深入宣

传和贯彻《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 ,逐渐在全社

会树立资源忧患意识、资源国有意识和依法采矿意

识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共同参与、共同监管 ,不断营

造依法办矿、依法管矿的良好氛围。

(2)进一步加大小矿整合力度。要结合本县实

际 ,采取法律、经济等手段 ,利用兼并、重组等方式 ,

对现有合法小矿进行整合 ,逐步达到规模化、集约化

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3)进一步加大日常监管力度。进一步明确各

部门的管理职能 ,加强制度和队伍建设 ,强化执法监

督 ,做到管理和宣传结合 ,惩治和教育并重 ,建立起

矿产资源管理长效机制。

(4)进一步加大依法查处力度。继续坚持依法

查处和严厉打击无证开采、越界超层开采、非法转让

采矿权、破坏生态环境等各类非法矿业行为 ;强制关

闭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严重破坏和浪费资源

的矿点 ;坚决清理和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执法

违法行为。

(5)进一步加大市场配置资源力度。严格执行

国务院、省、市矿权有偿出让有关规定 ,挖掘潜力 ,加

大投入 ,大力培育矿权交易市场 ,全面推进矿产资源

市场化配置。

(6)进一步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力度。积极

实施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按照“宜

耕则耕 ,宜林则林 ,宜渔则渔 ,宜工则工”和“谁破坏、

谁恢复 ,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 ,采取工程措施和生

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 ,对废弃的矿坑、场点进行属地

治理 ,努力恢复自然面貌 ,改善矿区环境。

惠民县为 46家砖瓦窑厂进行“健康”查体
为切实做好全县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杜绝矿山企业“带病”开采 ,防患于未然 ,8月 26日开始 ,惠民县国土局利

用为期 3个月的时间 ,组织人员对全县 46家砖瓦窑厂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集中检查。此次安全生产检查主要是查看砖瓦窑

厂生产是否符合技术规程要求 ,开采方法是否规范合法 ,应急处置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并对生

产现场安全情况、人员、用电、防火等是否处于安全状态 ,是否存在重大危险源 ,是否采取了防范措施等情况进行细致的检查。

该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由局长与 46家砖瓦窑厂签定了《安全生产责任状》,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并建立健全了由企业、

国土所、局机关相关人员组成的预警信息网络 ,对突发性事件做到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报告 ,第一时间处理 ,切实将事故

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 ,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和社会损耗 ,从根本上扎牢了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篱笆墙。

(惠民局　樊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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